      公积金开  字第  号

广州市住房公积金缴存开户登记表（表一）

（缴存单位第一次开户时使用）

附汇缴清册    张

	单位全称
	
	组织机构代码
	

	单位地址
	
	所在区
	

	邮政编码
	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单位法人代表或负责人
	
	联系电话
	

	工商登记

信    息
	执照种类
	
	发照日期
	

	
	执照号码
	
	有效期限
	

	单位批准成立信息
	批准单位
	

	
	批准日期
	
	批准文号
	

	主管单位
	
	联系电话
	

	经济类型
	（1）国有（2）集体（3）股份制（4）合伙（5）私营（6）中外合资合作（7）外资（8）其他

	单位性质
	（1）机关（2）事业（3）企业（4）民办非企业单位（5）社会团体（6）其他

	隶属关系
	（1）中央驻穗（2）外地驻穗（3）省属（4）市属（5）区属（6）其他

	开户原因
	（1）新开户 （2）转移开户
	单位缴存比例：  %
	职工缴存比例     %

	发薪日期
	每月   日
	汇储人数
	
	月汇储总金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元

	开户银行网点全称
	
	账号
	
	联系电话
	

	经办人：

主 管：

年  月  日

单位签章
	经办人：

主  管：

年  月  日
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签章
	经办人：

主  管：

年  月  日

开户银行签章

	填表说明

1、 本表一式三份，设立账户后由单位、管理中心、承办开户银行网点各存一份；单位填妥后交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审核签章后，由单位在10个工作日内到住房公积金承办银行办理账户设立手续。
2、 “经济类型”、“单位性质”、“隶属关系”、“开户原因” 根据项目在对应的号码栏内打勾。
3、 “公积金开户网点全称”、“账号”、“联系电话”由开户网点填写。
4、 汇储人数和每月汇储总额与所附《广州市住房公积汇缴清册》（表二或表三）的人数、金额总计相符。
5、 单位应如实填报每项内容，没有涉及的栏目要注明“无”，不允许空白不填。
6、新开户是指单位及职工未设立住房公积金账户，办理开户登记时须填写本表及所附清册（表二）；转移开户是指单位未设立住房公积金账户，而职工住房公积个人账户已在原单位设立，办理开户登记时须填写本表及所附清册（表三）。 




